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关于土地增值税若干政策的公告（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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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经营项目，以建设用地规划为或者建设工程规划为清算单位，分别依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为判定标准。
纳税人应于房地产开发经营项目开始销售（含预售）当季前选择确定清算单位。清算单位一经确定，不得随意调整。纳税人在规定期限未确定清算单位的，税务机关可按照建设用地规划确认清算单位。
纳税人以建设用地规划为清算单位的，自办理建设用地规划且取得土地不动产权属后8年未达到清算条件的，税务机关可要求纳税人按照建设工程规划重新调整清算单位。
同一清算单位中建造多类房产的，应按普通住宅、非普通住宅、其他类型房地产，分别确认计税收入、扣除项目金额，分别计算土地增值税。
二、可清算条件
房地产开发经营项目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主管税务机关可要求纳税人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
（一）已竣工验收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已转让的房地产建筑面积占整个项目可售建筑面积的比例在85%以上，或该比例虽未超过85%，但剩余的可售建筑面积已经出租或自用的；
（二）取得销售（预售）许可证满三年仍未销售完毕的；
（三）纳税人申请注销税务登记但未办理土地增值税清算手续的；
（四）纳税人破产清算但未办理土地增值税清算手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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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经营项目土地增值税清算成本费用分摊方法包括占地面积法、建筑面积法，具体适用条件如下：
（一）在清算单位之间分摊“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和“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适用占地面积法，对于各清算单位建筑面积均已确定的，纳税人也可选择适用建筑面积法，但清算单位之间应保持分摊方法的一致性。在清算单位之间分摊房地产开发成本（不含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利息支出，适用建筑面积法。
（二）在清算单位内各类房产之间分摊“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和“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纳税人可选择适用占地面积法或建筑面积法。在清算单位内各类房产之间分摊房地产开发成本（不含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利息支出，适用建筑面积法。
（三）不计算房地产项目容积率的可售房产直接参与分摊“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和“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即清算单位之间及清算单位内不同类型房产之间，按照建筑面积法分摊“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和“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时，不计容积率的可售房产面积直接参与计算。
纳税人在提交清算报告时，应按本条规定选择确定对应的成本费用分摊方法，税务机关受理后，对纳税人提交清算报告时已选择确认的成本费用分摊方法，原则上不再调整，但因特殊原因经主管税务机关同意的除外。
四、装修成本
房地产开发经营项目中，纳税人销售已装修的房屋，在买卖合同中明确约定房价包括装修费用的，其实际发生的装修费用（包括固定设备）可以计入房地产开发成本。 
五、利息支出
房地产开发经营项目中，纳税人可选择按以下方法计算房地产开发费用：
（一）“利息支出”能够准确归集、分摊并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可据实计算；“其他房地产开发费用”按“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与“房地产开发成本”金额之和的5%计算。
（二）“利息支出”不能准确归集、分摊或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房地产开发费用”按“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与“房地产开发成本”金额之和的10%计算。
房地产企业向商业银行支付的委托贷款利息视为金融机构借款利息，按规定予以扣除。
六、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
房地产开发经营项目中，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的“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包括：转让房地产所缴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印花税以及营业税。
七、在建工程（土地）转让
纳税人转让土地、在建工程，其“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不能加计扣除；承受方承受土地、在建工程后完成房地产经营项目的开发，在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时，其取得土地、在建工程所支付的款项，作为“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并适用加计扣除。纳税人转让土地及地上建筑物（附作物）时，其扣除项目中不予确认“房地产开发费用”。
八、清算后转让房产
（一）土地增值税清算后转让房产，依据房产类型确定单位建筑面积成本费用额，并以此计算清算后转让扣除项目金额。具体公式如下：
单位建筑面积成本费用额=清算时的扣除项目总金额÷清算的总可售建筑面积
清算后转让扣除项目金额=单位建筑面积成本费用额×本期转让面积
（二）在土地增值税清算时，因未取得合法有效凭证或未实际支付，而未能认定的成本（简称未定成本），清算后取得合法有效凭证或完成支付的，应分房产类型归集“后续成本额”，可在计算当期清算后转让房产应纳税额时，按以下公式重新确定单位建筑面积成本费用额，但之前的清算后转让房产单位建筑面积成本费用额不作调整。具体公式如下：
重新确定的单位建筑面积成本费用额=清算认定（或上期累计）“单位建筑面积成本费用额”+本期“后续成本额”÷清算的总可售建筑面积。
九、旧房转让
（一）旧房转让认定范围
以下情形房产，再转让属于转让旧房：
1.对外取得（购置、接收投资、抵债、受赠、交换等）的房产。
2.非房地产开发经营行为中建造的房产。
3.房地产开发经营行为中建造的，但转为固定资产或投资性房地产五年以上且在土地增值税清算后转让的房产。
（二）计税单位
纳税人转让土地、旧房应按照权属登记规定的基本登记单位为计税单位，计算土地增值税。特殊原因，可按照税务机关确定的计税单位，计算土地增值税。

本公告至**年*月*日起施行。截止施行之日税务机关未受理的清算项目均按本公告执行。本公告施行前，税务机关已受理的清算项目，仍按原政策执行，已出清算审核结论的，不作调整。《重庆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土地增值税若干政策执行问题的公告》（重庆市地方税务局公告2014年第9号公告）同时废止。

